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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為債權人不實指控渠未履行調解內容，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

行，詎該處未通知渠知悉，亦未查證事實，

即率予函請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辦理渠所

有不動產之查封登記，損及權益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據訴，為債權人不實指控渠未履行調解內容，向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

行，詎該處未通知渠知悉，亦未查證事實，即率予函請

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辦理渠所有不動產之查封登記，

損及權益等情案，案經調閱臺北地院、司法院等機關卷

證資料，已調查完畢，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臺北地院辦理107年度司執字第17208號強制執行案

件，依強制執行法第76條第3項規定未事先通知陳訴

人，逕行就陳訴人不動產進行查封，非無憑據 

(一)按強制執行法第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供強制執

行之財產權，其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

登記者，為強制執行時，執行法院應即通知該管登

記機關登記其事由(第1項)。前項通知，執行法院

得依債權人之聲請，交債權人逕行持送登記機關登

記(第2項)。」第76條第3項規定：「已登記之不動

產，執行法院並應先通知登記機關為查封登記，其

通知於第1項執行行為實施前到達登記機關時，亦

發生查封之效力。」 

(二)查陳訴人主張臺北地院辦理107年度司執字第17208

號強制執行案，該院民事執行處完全沒有發函，逕

於108年2月27日直接行文到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

所查封。其完全不知情，係地政事務所通知抵押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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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後，銀行告知伊，伊沒被通知，也沒有辯護的機

會，與人權保障豈相符等語。 

(三)對此，臺北地院查復，該院基於下列事由未事先於

查封前通知債務人： 

1、強制執行事件之當事人，依執行名義之記載定

之，應為如何之執行，則依執行名義之内容定

之，至於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

請求權，執行法院無審認判斷。 

2、接近查封期日或當日始交付查封登記書，係依據

法院辦理民事執行事件實務參考手冊 (下稱手

冊)第248頁(司法院民事廳96年印行），且為避免

債務人於現場查封前知悉查封事由，致勾串第三

人於執行人員至現場揭示查封公告並調查使用

現況時，故為不實之陳述，故對債務人送達時，

此項副本均在現場查封之同時或之後為之，目前

辦理強制執行程序，均係遵循上開手冊所載辦

理，該案並非特例。 

3、倘函請地政事務所辦理查封之同時，副知債務人

乙節：倘網路傳送查封函未成功到達地政事務所

或查封函有需更正事項，而地政事務所疏漏或未

為查封登記，執行法院又尚未至現場揭示封條，

已副知債務人知悉之情形，易造成有心脫產之債

務人將不動產移轉登記予第三人。 

(四)此外，司法院對該院作法函復： 

1、執行法院對於已登記之不動產進行查封，除於受

理聲請後應即時通知登記機關為查封登記外，並

須排定期日至現場揭示查封公告，兩者相距有相

當期間，為避免債務人於執行法院到場查封並調

查使用現況時，勾串第三人並為不實之陳述，故

對債務人送達此查封登記之副本，宜在現場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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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時或其後為之。 

2、債權人取得執行名義已耗費相當之時間、勞力、

費用，且強制執行之目的，在於實踐執行名義内

容，以滿足或保全債權人之執行債權。執行債權

人、債務人之地位並非相同，與民事訴訟程序強

調兩造平等、保障聽審請求權、避免突襲性裁判

等要求，亦非一致。執行法院就已登記之不動產

為強制執行，依強制執行法第76條第3項規定應

先通知登記機關為查封登記，未同時副知債務

人，而係於執行人員至現場揭示查封之同時或之

後為之，乃考量及時、迅速、有效實現債權人之

執行名義之權利，其手段與達成之目的具有合理

關聯性，現行制度目前已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利

益並採公平合理之適當方法為之。 

(五)據上可知，強調兩造平等、保障聽審請求權、避免

突襲性裁判等之民事訴訟程序，與強制執行程序旨

在實現執行名義，滿足或保全債權人執行債權，並

不相同。為及時、迅速並有效實現債權人所取得之

執行名義權利內容，強制執行法第76條第3項並未

規定執行法院於查封前須通知債務人，以避免債務

人勾串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為不實陳述，或債務人為

逃避執行而逕予移轉致使執行名義債權落空，故在

現場查封之同時或其後始對債務人送達查封登記

副本，臺北地院辦理107年度司執字第17208號強制

執行案與一般個案之執行方式，並無不同。  

(六)綜上，強制執行程序旨在實現執行名義，滿足或保

全債權人執行債權，與強調兩造平等、保障聽審請

求權、避免突襲性裁判等之民事訴訟程序不同。為

及時、迅速並有效實現債權人所取得之執行名義權

利內容，避免債務人勾串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為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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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或債務人為逃避執行而逕予移轉致使執行名

義債權落空，強制執行法第76條第3項並未規定執

行法院於查封前須通知債務人，臺北地院依上開規

定辦理107年度司執字第17208號強制執行案，非無

憑據，且與一般個案之執行方式一致，陳訴人主張

該院未事前通知致其不及防禦等情，容屬誤解。 

二、臺北地院辦理107年度司執字第17208號強制執行案

件，於執行命令說明三載明「限債權人於一定期限陳

報，否則發生特定法律效果」實無法令依據，恐損及

司法公信力，有檢討改進必要。至債務人108年4月2

日、12日提出清償證明後，該院至同年8月5日始裁定

駁回債權人(即聲請人)聲請，未逾越辦案期限 

(一)按強制執行法第128條第1項規定：「依執行名義，債

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履行

者，債務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履行

之期間。債務人不履行時，得處新臺幣(下同)3萬

元以上30萬元以下之怠金。其續經定期履行而仍不

履行者，得再處怠金或管收之。」司法事務官辦理

事務規範要點 (下稱司事官規範要點 )第 14點規

定：「司法事務官辦理事務，應妥速進行，並切實

遵守各該案件之相關期限規定，不得有不當稽延

(第1項)。研考科應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民事強制

執行、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逾4個月及其他事件逾1

個月未進行案件，於每月5日列印案件明細表，簽

陳主任司法事務官、該管事務庭長或院長指定之

人，審查有無不當稽延情形。認有不當稽延者，應

報請院長處理(第2項)。」  

(二)查臺北地院於受理聲請人(即債權人)李○○之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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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案件後，於108年2月27日作成執行命令
1
，主旨

為：「債務人徐○○應於收受本命令後15日內，依

說明一所示履行，逾期未履行，本院得處3萬元以

上30萬元以下之怠金」說明三則載：「債權人應於

期限屆滿時，具狀陳報債務人履行情形，逾期未陳

報，即視為債務人自動履行完畢。」此有該令影本

在卷可按。惟查，就說明三內容之法令依據，臺北

地院查復稱「聲請人或債務人限期陳報屬執行方

法，載明於上開自動履行命令之公文内」
2
 ，足徵

該院未能明列「逾期未陳報，視為債務人自動履行

完畢」之法令依據，而遍查強制執行法，並無債權

人逾期未陳報即視為債務人自動履行完畢之相關

規定，該院上開執行命令卻如是記載，容有未當。 

(三)又依前開執行命令說明三內容，債權人理應於108

年3月14日前陳報債務人履行情形，然依該案卷宗

顯示，債權人遲至同年月21日始陳報，顯未於期限

內具狀陳報債務人(即陳訴人)之履行情形，並經債

務人於同年月27日陳報狀中指摘，惟臺北地院未予

理會，所稱「視為債務人自動履行完畢」之法律效

果並未發生，足徵上開執行命令說明三非但無法令

依據，且造成債務人誤會而減損司法公信力。 

(四)次查，債權人聲請執行內容二，係要陳訴人填補徐

○○帳戶297,493元。陳訴人就該事項於108年4月2

日向臺北地院陳報，並提出匯款紀錄影本，再於同

年月12日庭訊提出匯款紀錄正本，此有該案卷宗影

本可按。債權人則於108年4月22日陳報，主張陳訴

人所提匯款僅係假象，實際未履行，該院嗣於同年

                   
1
 該院108年2月27日北院忠108執司精字第17208號執行命令。正本為陳訴人，副本為債權人

(即聲請人)。 
2
 臺北地院109年3月3日北院忠108司執精字第1720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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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始將債權人陳報內容寄送陳訴人，命其於

10日內表示意見。 

(五)對上開過程，臺北地院查復稱： 

1、如係執行程序開始前為清償，非執行法院所能探

知，經債權人否認或爭執者，則債務人應依強制

執行法第14條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2、關於具狀爭執債務人履行方式則屬強制執行法

第12條聲明異議之範圍。 

3、該案另於108年4月17日向檔案室調閱106年度監

宣字第 190號卷宗，以查核債務人主張是否真

正，至裁定駁回前之期間因查詢及蒐集相關實務

見解，分析及比對不同個案所提文件，採行對債

務人有利見解，駁回債權人聲請，而非依強制執

行法第14條規定，通知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因

債權人對債務人匯入金額流向有意見，仍以裁定

駁回，俾利債權人得以聲請異議救濟，以維雙方

之權利。 

(六)經查，陳訴人108年4月2日、12日就債權人聲請執行

內容二業於106年9月25日履行，顯係於本件執行程

序開始前為清償，108年4月22日債權人陳報主張陳

訴人匯款係假象，實際未履行云云，經該院調閱同

院106年度監宣字第190號卷宗，查核債務人(即陳

訴人)主張是否真正，嗣於同年7月12日請債權人表

示意見，並於同年8月5日採行對債務人有利見解而

駁回債權人聲請，未逾司事官規範要點第14點第2

項所定辦案期限。 

(七)綜上，臺北地院辦理107年度司執字第17208號強制

執行案件時，於執行命令說明三載明「限債權人於

一定期限陳報，否則發生特定法律效果」並無法令

依據，恐損及司法公信力，有檢討改進必要。至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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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108年4月2日、12日提出清償證明後，該院至

同年8月5日始裁定駁回聲請人聲請，未逾越辦案期

限，併此敘明。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二，函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二、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 

調查委員：王美玉、蔡崇義、林雅

鋒 


